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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“天”与主体的内在的“人”的统一，以确保“天”的神圣性不孤立于“人”的世俗性，朱子说：“天地只是不

会说，请他圣人出来说。”  这就是所谓圣人代天立言，而从本质上讲“满街都是圣人”，所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

性就可以用“替天行道”，“代天立言”来表现，其与基督教“道成肉身”，“最终救赎”的最显著区别就在人的主

体性和创造性方面。照儒家的辩证法讲，人要是在本质上不具备这种主体性和创造性，人就不成其为人，所谓“丧尽

天良”或“良心泯灭”都是从人伦的意义上讲的，而不是就人的生物学的意义讲的。陆九渊的哥哥陆九龄说，良心是

“古圣相传只此心”，王阳明也说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，它们成了人的主体性建构的价值标准，用它可以判断一切是

非曲直，违反者即被判定违反了“天命”的神圣性。人所觉悟到的内在于自己的“良心”也是“宇宙的心”，是普世

的伦理，谁违背了它谁就失去了在宇宙间立足的依据，所以从信仰的辩证逻辑看，中国人的“性命观”有具备了最大

的公平性和最充分的人性主体价值和创造性，所以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  一直被儒家提倡人的主体性

和创造性的学者视为神圣的公理，它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民主、公正及和谐的价值观是大可相互发明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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